
迎新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迎新優惠只適⽤於由 2023 年 3 ⽉ 1 ⽇⾄ 2023 年 8 ⽉ 31 ⽇期間（包括⾸尾兩⽇）（「推廣期」）成功申請

WeWa 銀聯鑽⽯卡（「安信信⽤卡」）之客⼾。客⼾如於現在或過往 6 個⽉內曾持有任何由安信發⾏之信⽤卡，

將不獲贈任何迎新優惠。每位合資格之客⼾只可獲享迎新優惠⼀次。 

2. 迎新優惠之合資格零售購物交易⾦額只包括所有已入賬之本地及 / 或海外零售購物⾦額及 / 或八達通⾃動增值⾦額

及 / 或網上消費零售購物⾦額，並不包括（但不限於）現⾦透⽀⾦額、信⽤卡費⽤（包括年費、利息 / 財務費⽤、

逾期費⽤、超逾信⽤額⼿續費、現⾦透⽀⼿續費及其他費⽤）、賭場交易⾦額、任何⾦錢 / 電⼦貨幣轉賬（包括但

不只限於個⼈對個⼈(P2P)⽀付服務或流動裝置 / 應⽤程式 / 電⼦轉賬平台） / 充值電⼦錢包、優惠套現⾦額、現⾦

分期、分期⾦額、未入賬 / 取消 / 退回 / 偽造之交易⾦額及所有未經授權之交易⾦額，所有合資格零售購物交易概

以安信紀錄為準（「合資格零售購物交易」）。所有合資格零售購物交易概以安信 / 相關卡機構國際組織不時界定

之商⼾編號釐定，並且不時作出修訂，⽽不作另⾏通知。安信對合資格零售購物交易有絕對酌情權及最終決定權。 

3. 迎新優惠⼀經選定後將不可更改。如申請⼈沒有選擇或選擇不適⽤之迎新優惠，安信將代為選擇 HK$500 現⾦回

贈。 

4. 合資格客⼾須符合有關之合資格零售購物交易要求（如適⽤），⽅可獲享以下其中⼀款迎新優惠： 

迎新優惠 合資格零售購物交易要求 

B&O Beosound Explore 防⽔藍牙喇叭 

發卡後⾸ 90 天內憑新卡合資格零售購物交易⾦額滿

HK$8,500 Samsung Galaxy Tab A7 Lite (LTE) 平板電腦 (T225) 

HK$500 現⾦回贈 

⾼達 HK$90,000 免息免⼿續費現⾦分期套現計劃 無簽賬要求 

HK$200 現⾦回贈 

(只適⽤於全⽇制⼤學 / ⼤專學⽣) 

發卡後⾸ 90 天內憑新卡合資格零售購物交易⾦額滿

HK$2,000 

5. 如客⼾選擇 B&O Beosound Explore 防⽔藍牙喇叭或 Samsung Galaxy Tab A7 Lite (LTE) 平板電腦 (T225)作迎新

優惠，有關迎新優惠換領短訊通知將於客⼾之新卡已入賬⾦額達到指定合資格零售購物交易要求後 4 個⽉內發出。

有關換領詳情請於收到迎新優惠換領短訊通知後參閱 OmyCard ⼿機應⽤程式。 

6. 如客⼾選擇 HK$500 現⾦回贈或 HK$200 現⾦回贈作迎新優惠，有關回贈⾦額將於客⼾之新卡已入賬⾦額達到指

定合資格零售購物交易要求後 4 個⽉內，以現⾦回贈⽅式存入合資格客⼾之安信信⽤卡賬⼾內。 

7. 如客⼾選擇⾼達 HK$90,000 免息免⼿續費現⾦分期套現計劃（「此計劃」）作迎新優惠，客⼾須接受下列條款及

細則︰ 

a. 客⼾可獲得批核之現⾦分期套現⾦額（「套現⾦額」）⾼達 HK90,000 或該信⽤卡賬⼾信⽤限額的 90%（以較

低者為準，最低為 HK$3,000，並須以 HK$100 作為倍數）。信⽤卡確認後，成功獲批核此計劃之客⼾將獲短訊

通知套現⾦額，所有成功遞交之申請將不得取消、更改或撤回。套現⾦額將於安信發出該短訊通知後 6 個⼯作

天內以電匯⽅式直接存入客⼾之指定銀⾏賬⼾內，收款銀⾏可能會從客⼾指定存入之銀⾏⼾⼝中扣除電匯之⼿續

費，該等費⽤將由客⼾承擔。若客⼾於安信存入套現⾦額前之可動⽤信⽤限額不⾜，套現⾦額將⾃動調低並直接



存入客⼾之指定銀⾏賬⼾內⽽不作另⾏通知。若信⽤卡於發卡後⾸ 90 ⽇內尚未確認，此計劃將視作放棄論且不

能轉換為其他迎新優惠。安信保留批核或拒絕客⼾之申請的權利及調整最後獲批核之套現⾦額，⽽毋須作出事先

通知。 

b. 當申請獲批核後，有關套現⾦額將於安信信⽤卡⼾⼝可動⽤之信⽤限額內扣除。於每⽉還款後，信⽤限額將⾃動

回升。 

c. 每期應繳付套現⾦額（「分期款項」）之計算⽅法，是將套現⾦額除以 6 個⽉之期數，客⼾可享 6 個⽉免息免

⼿續費之套現優惠。安信將於套現⾦額獲批核當⽇開始徵收⾸期分期款項。每⼀分期款項將會記入客⼾的安信信

⽤卡⼾⼝，並當作現⾦透⽀交易處理。⽉結單上將會顯⽰分期款項，客⼾須按照安信信⽤卡持卡⼈協議繳付有關

款項。若客⼾於⽉結單指定繳款⽇期或之前未全數繳付⽉結單上顯⽰的最低付款額或⽉結單總結⽋，安信將會按

安信信⽤卡持卡⼈協議收取逾期費⽤及 / 或財務費⽤。未經安信同意，有關分期款項及分期期數均不得更改。 

d. 若涉及因跨行轉賬交易或因客⼾提供錯誤賬⼾號碼⽽產⽣之任何收費或相關費⽤，須由客⼾全數承擔。 

e. 在此計劃⽣效後，不論任何原因，若該信⽤卡賬⼾被取消、終⽌或暫停，或沒有⽀付安信信⽤卡持卡⼈協議或本

條款及細則須⽀付的任何款項，或違反安信信⽤卡持卡⼈協議或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款，此計劃則立即被撤

銷。另外，若客⼾要求提前償還餘下的分期款項或取消信⽤卡賬⼾，須於最少 7 個⼯作天前向安信發出通知，

並經安信接納及同意撤銷（安信不接受提前償還部份還款）。此計劃因任何原因被撤銷後，以下款項須立即全數

繳付： 

§ 未償還之套現⾦額（即餘下未入賬之分期款項）；及 

§ 所有未償還之須⽀付但尚未記入指定信⽤卡⼾⼝的每⽉⼿續費（如適⽤）；及 

§ 餘下之任何適⽤的收費及 / 或⼿續費（如適⽤）；及 

§ 提早償還⾏政費⽤ HK$300。 

f. 安信在任何時候均有權要求客⼾即時清還全部款項（包括所有未入賬及已入賬的任何套現⾦額及餘下之任何適⽤

的收費及 / 或⼿續費的總額）。 

g. 所有套現⾦額不能獲享任何現金回贈、其他獎賞或優惠。 

h. 安信對客⼾因此計劃（包括因申請不獲批核）⽽可能導致的任何費⽤、責任、損失、索償均不會負上任何責任。 

i. 此計劃之條款及細則所⽤之詞句及措辭將符合安信信⽤卡持卡⼈協議的意思，有關條款及細則將附加及補充，⽽

非取代安信信⽤卡持卡⼈協議。此條款及細則可視為安信信⽤卡持卡⼈協議條款之⼀部份及須受其約束。如兩者

間條款上有歧異，涉及此計劃下之事項則以此條款及細則為準。 

8. 客⼾之安信信⽤卡⼾⼝於存入任何現⾦回贈⾦額時（如適⽤）、發出迎新優惠換領短訊通知（如適⽤）及換領迎新

優惠時（如適⽤），須仍然有效及信貸狀況良好。如因任何理由取消安信信⽤卡⼾⼝，所有未存入之現⾦回贈及該

⼾⼝原有之現⾦回贈餘額將被即時取消（如適⽤）。有關迎新優惠換領之條款及細則，請於收到迎新優惠換領短訊

通知後登入及參閱 OmyCard ⼿機應⽤程式。 

9. 如客⼾於發卡後 12 個⽉內取消該安信信⽤卡賬⼾發出的任何實體及 / 或電⼦信⽤卡（如適⽤），安信保留就向該

個安信信⽤卡賬⼾收取⼀次 HK$600 迎新優惠⾏政費⽤的權利。如在任何時間因任何原因取消 / 被取消該信⽤卡賬

⼾的安信實體卡，該信⽤卡賬⼾內的電⼦信⽤卡將會被⼀併取消。 

10. 迎新優惠不可轉贈、轉讓、退換或兌換現⾦。 

11. 若安信並非產品或服務之供應商，對有關產品及 / 或服務之質素、保養及其他事項概不承擔任何責任。（如適⽤） 

12. 所有迎新優惠數量有限，送完即⽌。如換領反應熱烈，安信可能需要補充貨量，⼀般需時約 4 ⾄ 6 個⽉。若有關迎

新優惠換罄，安信有權以其他迎新優惠取代。（如適⽤） 

13. 若安信認為客⼾所提供的資料無效及 / 或於交易過程中涉及任何不被認可之交易 / 欺詐或不誠實⾏為及 / 或重複換

領迎新優惠，安信有絕對酌情權及最終決定權拒絕送贈有關迎新優惠予客⼾或保留於其有關⼾⼝內扣除已換領迎新

優惠之市場價格的權利，⽽毋須作出任何通知。 

14. 安信保留隨時取消迎新優惠及其他優惠及權益及 / 或修改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毋須作出任何通知。如有任何爭

議，安信擁有最終決定權。 



網上申請額外享 HK$100 現⾦回贈條款及細則 

1. 網上申請額外享 HK$100 現⾦回贈（網上申請優惠）只適⽤於由 2023 年 3 ⽉ 1 ⽇⾄ 2023 年 8 ⽉ 31 ⽇期間（包括

⾸尾兩⽇）（「推廣期」）透過 WeWa 信⽤卡網⾴或安信 OmyCard ⼿機應⽤程式遞交申請並成功申請安信 WeWa

銀聯鑽⽯卡（「安信信⽤卡」）之客⼾額外享 HK$100 現⾦回贈（「HK$100 現⾦回贈」）。 

2. 網上申請優惠之 HK$100 現⾦回贈將於安信信⽤卡發卡後 3 個⽉內，以現⾦回贈⽅式存入合資格客⼾之安信信⽤卡賬

⼾內。HK$100 現⾦回贈不可轉贈、轉讓、退換或兌換。 

3. 客⼾如於現在或過往 6 個⽉內曾持有任何安信所發⾏之信⽤卡、安信 WeWa 卡或安信 EarnMORE 卡，將不獲贈網上

申請優惠。 

4. 安信保留隨時修改或取消以上網上申請額外享 HK$100 現⾦回贈之推廣及 / 或修改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毋須另⾏

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安信保留最終決定權。 

WeWa 現⾦回贈計劃條款及細則 

1. 此計劃適⽤於有效之安信 WeWa 信⽤卡客⼾。 

2. 客⼾憑指定有效之安信 WeWa 信⽤卡零售購物即可獲取 WeWa 現⾦回贈（「現⾦回贈」），現⾦回贈以每單零售

購物交易⾦額計算，詳情如下︰ 

指定商⼾類別之合資格簽賬 可獲之 WeWa 現⾦回贈 

於「旅遊」、「戲院」、「卡拉 OK」、「主題公

園」商⼾類別每消費 HK$250 

基本 HK$1 現⾦回贈（「基本現⾦回贈」）及額外 HK$9

現⾦回贈（「額外現⾦回贈」），合共 HK$10 現⾦回贈 

其他商⼾類別每消費 HK$250 基本 HK$1 現⾦回贈 

3. 於旅遊簽賬類別之合資格簽賬： 

以港幣誌賬於安信 WeWa 信⽤卡⼾⼝並根據安信 / 相關卡機構國際組織不時界定之商⼾編號為旅⾏社、指定航空

公司及指定酒店（只限客房住宿）之簽賬。 

於戲院簽賬類別之合資格簽賬：      

以港幣誌賬於安信 WeWa 信⽤卡⼾⼝並根據安信 / 相關卡機構國際組織不時界定之商⼾編號為戲院之簽賬。 

於卡拉 OK 簽賬類別之合資格簽賬： 

以港幣誌賬於安信 WeWa 信⽤卡⼾⼝並根據安信 / 相關卡機構國際組織不時界定之商⼾編號為卡拉 OK 之簽賬。 

於主題公園簽賬類別之合資格簽賬： 

以港幣誌賬於安信 WeWa 信⽤卡⼾⼝並根據安信 / 相關卡機構國際組織不時界定之商⼾編號為主題公園之簽賬。

合資格簽賬只限於主題公園正⾨售票處購買入場⾨票。 

除上述商⼾外，任何經團購或其他機構之消費均不列作旅遊、戲院、卡拉 OK 及主題公園類別。 

4. 安信保留決定指定商⼾類別的權利。如同⼀交易屬於多於⼀個本條款定義的類別，該則交易只會以⼀個由安信決定

的類別計算所得現⾦回贈。 

5. 現⾦回贈計劃之合資格零售購物簽賬⾦額只包括所有已誌賬之零售購物⾦額，並不包括（但不限於）現⾦透⽀⾦

額、信⽤卡費⽤（包括年費、利息 / 財務費⽤、逾期費⽤、超逾信⽤額⼿續費、現⾦透⽀⼿續費及其他費⽤）、賭

場交易⾦額、任何⾦錢 / 電⼦貨幣轉賬（包括但不只限於個⼈對個⼈(P2P)⽀付服務或流動裝置/應⽤程式 / 電⼦轉

賬平台） / 充值電⼦錢包、優惠套現⾦額、現⾦分期、分期⾦額、未誌賬 / 取消 / 退回 / 偽造之交易⾦額及所有未



經授權之交易⾦額，所有認可交易概以安信紀錄為準。所有合資格零售簽賬概以安信 / 相關卡機構國際組織不時界

定之商⼾編號釐定，並且不時作出修訂，⽽不作另⾏通知。安信對合資格零售簽賬有絕對酌情權及最終決定權。 

6. 不⾜ HK$250 之零售購物⾦額亦會按回贈比率計算，並折算⾄ 2 個⼩數位。安信保留權利更改憑安信 WeWa 信⽤

卡簽賬獲取現⾦回贈的比率，惟安信會事先通知客⼾。 

7. 現⾦回贈將以零售購物之誌賬⽇計算並根據每⽉⽉結單期結算。每⽉可獲贈之現⾦回贈將於下⼀期⽉結單存入有關

信⽤卡⼾⼝，並顯⽰於⽉結單上。每⽉可獲贈之基本現⾦回贈⾦額並無上限，亦不計算在額外現⾦回贈內。額外現

⾦回贈上限為由開⼾⽇翌⽇起計每年 HK$2,000。 

8. 客⼾獲取現⾦回贈後，如⽤作計算現⾦回贈之有關零售購物交易被取消或退回，安信有權從有關信⽤卡⼾⼝扣除該

交易可獲贈之現⾦回贈⾦額⽽毋須另⾏通知。 

9. 客⼾之安信信⽤卡⼾⼝於存入任何現⾦回贈⾦額時，須仍然有效及信貸狀況良好。如因任何理由取消安信 WeWa

信⽤卡⼾⼝，所有未存入之現⾦回贈及⼾⼝原有之現⾦回贈餘額將被即時取消。 

10. 安信保留隨時修改上述有關現⾦回贈計劃及其條款及細則及 / 或取消此現⾦回贈計劃之權利⽽毋須作出任何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安信擁有最終決定權。 

11. 現⾦回贈計劃均不可轉贈、轉讓、退換或兌換現⾦。 

12. 安信保留權利直接從客⼾之安信信⽤卡⼾⼝內扣除任何透過安信認為不適當及 / 或舞弊及 / 或欺詐⽽不適當地獲得

之任何現⾦回贈的價值⽽不作事先通知，及 / 或採取法律⾏動以追討有關⾦額。 

安信信⽤卡申請之條款及細則 

1. 本⼈明⽩安信信貸有限公司（下稱「安信」）負責發⾏安信信⽤卡及批核及提供安信信⽤卡之信⽤限額。本⼈向安

信確認、保證及聲明（1）本申請表所填寫之資料及隨附本申請之文件乃屬正確及完整，並授權安信向任何⽅⾯查

證。（2）本⼈為年滿⼗八歲之香港居⺠。本⼈同意遵守安信信⽤卡持卡⼈協議（「持卡⼈協議」，重要條款亦已

包括在此申請表內）及其他有關服務之所有條款及細則。此等條款及細則將會於申請獲成功批核後與新卡⼀併寄予

本⼈。本⼈亦可於任何安信分⾏或透過安信信⽤卡客⼾服務熱線索取或於 WeWa 信⽤卡網站下載︰

www.wewacard.com。 

2. 如在申請過程中，客⼾獲申請 Virtual 信⽤卡（「電⼦信⽤卡」）之選擇，即為特選客⼾。特選客⼾於網上申請安

信信⽤卡，可選擇透過 OmyCard ⼿機應⽤程式進⾏⾝份驗證，如獲即時批核，安信會分別發出兩張信⽤卡，⼀張

電⼦信⽤卡（僅在 OmyCard ⼿機應⽤程式開啟及顯⽰），另⼀張實體信⽤卡將郵寄到本⼈提供給安信的郵寄地

址，兩張信⽤卡的號碼均不同，但同屬⼀個信⽤卡賬⼾，⽽且同屬⼀個信⽤卡組織及信⽤卡級別。如本⼈若為特選

客⼾選擇透過 OmyCard ⼿機應⽤程式進⾏⾝份驗證申請安信信⽤卡，安信仍可能要求本⼈提供所需文件以作批核

之⽤，惟該申請獲批核後，安信或只會批核及發出⼀張實體信⽤卡（視乎安信之最終決定，並不作事先通知）。本

⼈亦已明⽩於本信⽤卡申請無論獲批電⼦信⽤卡及實體信⽤卡或只有獲批⼀張實體信⽤卡後，本⼈只可獲得⼀份迎

新優惠。本⼈接受有關特選客⼾的資格由安信決定。 

3. 本⼈明⽩可透過安信信⽤卡申請熱線 2269 8822 查詢本申請之申請情況，及於本⼈之申請獲批准後，可致電安信信

⽤卡新卡確認熱線 2269 8812 及 / 或使⽤ OmyCard ⼿機應⽤程式確認新卡。 

4. 本⼈明⽩透過網上或書⾯或以電話申請安信信⽤卡及 / 或安信信⽤卡「八達通⾃動增值」服務，本⼈即被視作已接

受申請表格、隨附之宣傳單張上（如適⽤）、安信網⾴，以及持卡⼈協議內之所有條款及細則。 

5. 實際年利率（「客⼾實際年利率」）是⼀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出包括產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費⽤與收費。實

際年利率亦將根據每位客⼾之個⼈信貸狀況釐定⽽有所不同。客⼾之零售購物及現⾦透⽀實際年利率（連現⾦透⽀

⼿續費計算在內），將列明於 OmyCard ⼿機應⽤程式（如獲發電⼦信⽤卡）及 / 或實體新卡附隨之郵柬上及於申

請獲批核後與該新卡⼀併寄予客⼾。惟安信可不時全權酌情（在符合有關法律及規例限制之情況下）決定訂立不同

之客⼾實際年利率。 



6. 安信在申請批核時，可能曾參考由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所提供有關客⼾的信貸報告，⽤作是次及⽇後審核⽤途。假如

客⼾有意索取有關報告，可要求安信提供有關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聯絡詳情。 

7. 信⽤卡申請之批核須視乎安信之最終決定，安信有全權決定為特選客⼾批核兩張信⽤卡（⼀張電⼦信⽤卡及⼀張實

體信⽤卡）或只批核⼀張實體信⽤卡。獲批之信⽤限額將由本⼈名下之所有安信信⽤卡共同使⽤。 

8. 安信 WeWa 銀聯鑽⽯卡年費為 HK$1,500。年費將以所持有的信⽤卡賬⼾數量作計算，如⼀個信⽤卡賬⼾如包含 2

張信⽤卡，每年將按⼀個信⽤卡賬⼾收取⼀次年費（即只收取賬⼾內 1 張信⽤卡的年費）。本⼈明⽩年費將於申請

獲成功批核後按年記入本⼈之安信信⽤卡⼾⼝；⽽⾸ 2 年之年費將獲豁免（全⽇制⼤學 / ⼤專學⽣之申請⼈⾸ 5 年

之年費將獲豁免）。安信信⽤卡之免息還款期⻑達 53 天（不包括現⾦透⽀）。 

9. 倘若本⼈獲轉介予安信或安信將本⼈轉介他⼈（在法例規定的情況下，先經本⼈同意轉介），安信可向有關第三⽅

⽀付或收取費⽤或佣⾦。本⼈可要求安信提供有關安排的詳情。 

10. 持卡⼈協議與本申請表內任何部份（除⾼達 HK$90,000 免息免⼿續費現⾦分期套現計劃迎新優惠外）所概述的條

款及細則如有任何不相符之處，應以前者為準。 

重要提⽰ 

閣下宜仔細閱讀以下安信信⽤卡持卡⼈協議主要條款及細則之摘要，並須細閱及注意安信信⽤卡持卡⼈協議（「持卡⼈協議

」）全文（如下文與持卡⼈協議全文有任何不符，概以持卡⼈協議全文為準），詳情可參閱 www.wewacard.com： 

1. 本⼈在從安信收到信⽤卡時當立即在卡上簽名並按安信指定⽅式啟動新卡（只適⽤於實體信⽤卡）。 

2. 本⼈在任何時候均須竭誠及⼩⼼保管本⼈之安信信⽤卡及私⼈密碼（包括任何保安資料），及將該私⼈密碼妥善保

管及保密，不容許任何⼈⼠使⽤或取得該信⽤卡和私⼈密碼，不應選⽤易於猜測的數字作為私⼈密碼（例如香港⾝

分證號碼、出⽣⽇期、電話號碼或其他容易獲取的個⼈資料），不應將私⼈密碼接駁其他服務（如接連互聯網或其

他網址）。安信不會因本⼈私⼈密碼外洩產⽣之任何損失或損害作出賠償。 

3. 本⼈須對使⽤信⽤卡或有關信⽤卡的卡號進⾏的所有交易負責（包括所有相關費⽤及收費）。 

4. 本⼈可選擇取消超出限額之信貸服務。如本⼈未有表明不接受臨時信⽤限額（如適⽤），本⼈將視作同意安信為信

⽤卡給予臨時信⽤限額。當信⽤卡賬⼾之現有結⽋超出信⽤限額（除了所有費⽤及收費外），本⼈便須⽀付超逾信

⽤額之費⽤。即使安信已接納本⼈取消超出限額之信貸服務的要求，某些超出信⽤限額的信⽤卡交易仍可能被容

許，包括並非被安信即時處理或毋須安信授權⽽可進⾏的信⽤卡交易如（i）八達通⾃動增值交易及 / 或⾃動轉賬

交易；（ii）任何流動或非接觸式付款交易；（iii）獲安信批核但並非立即入賬的信⽤卡交易；（iv）入賬⾦額超出

交易⾦額的交易，例如就外幣交易⽽⾔，因兌換匯率波動⽽引致或商⼾⼂安信或有關卡組織收取的附加費；（v）

未能即時執⾏的代授權指⽰；（vi）獲有關卡組織批核入賬信⽤卡⼾⼝⽽可能引致超額的交易。本⼈須對超出信⽤

限額的信⽤卡交易及任何所衍⽣的費⽤及收費負責。如欲查詢上述安排及現⾏之超逾信⽤額費⽤，本⼈可致電安信

信⽤卡客⼾服務熱線。 

5. 倘若在任何⽉結單上所列明的最低付款額並未在到期繳款⽇期或之前繳付，則本⼈須繳付相關的財務費⽤及逾期費

⽤。儘管⽉結單上訂明最低付款額及到期繳款⽇期，安信可隨時要求本⼈立即償還信⽤卡賬⼾的所有⽋款或暫停信

⽤卡的使⽤。 

6. 倘安信在⽉結單截數⽇起計 60 天內並無收到本⼈的通知說明⽉結單所載的詳情不正確或發現未經授權信⽤卡交

易，則本⼈須視作已接納⽉結單所載的所有詳情並受⽉結單約束。 

7. 本⼈若不接受安信提出任何對持卡⼈協議的修訂，可於修訂⽣效⽇前終⽌信⽤卡服務。 

8. 本⼈須負責繳付安信因追討款項及強制執⾏持卡⼈協議所產⽣之合理費⽤及⽀出，包括但不限於追討代理⼈費⽤及

／或律師之合理收費及⽀出。 

9. 本⼈的信⽤卡或私⼈密碼（包括任何保安資料）如遺失、被竊、外洩或遭未經授權使⽤，本⼈應從速報告安信，並

儘快更改私⼈密碼或任何與本⼈信⽤卡相關的保安資料。如⾝處海外，本⼈應通知有關卡機構國際組織（按情況適



⽤）的任何成員並須盡快更改私⼈密碼。若本⼈按上述從速報告予安信及 / 或有關卡機構國際組織信⽤卡遺失或私

⼈密碼遺失、被竊、遭未經授權使⽤或外洩，則本⼈就未經授權的交易（但不包括現⾦透⽀）須承擔的責任最⾼為

每張卡 HK$500。此最⾼責任款額不適⽤於本⼈在知情的情況下（不論是否⾃願）容許第三⽅使⽤或取得本⼈的信

⽤卡、私⼈密碼或任何與本⼈信⽤卡相關的保安資料；或本⼈就使⽤或保管信⽤卡、私⼈密碼或與本⼈信⽤卡相關

的保安資料有欺詐⾏為故意失責、或嚴重疏忽；或本⼈未有採取安信就使⽤或保管信⽤卡或私⼈密碼不時建議的任

何安全防範措施，可能被視為本⼈的疏忽，則本⼈需全數負責及承擔所有未經授權的交易⾦額。 

10. 本⼈明⽩安信有權不時提供附加服務及信貸服務予本⼈或修改現有關於信⽤卡及私⼈密碼的使⽤，包括附加條款及

細則。由安信所提供的其他服務（包括客⼾服務熱線服務及電⼦服務）之使⽤受相關的條款及細則約束，安信可不

時修改及附加。如果本⼈使⽤相關服務，即同意受其約束。 本⼈同意安信能⾃⾏酌情決定接受或拒絕本⼈的指

⽰。 安信不須就本⼈因安信執⾏或拒絕按照指⽰⽽遭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或承擔任何責任。 

上述條款及細則之中文譯本如與英文有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If you wish to obtain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bove Terms and Conditions, please call 2269 8822. 

安信 WeWa 銀聯鑽⽯卡重要收費撮要 

（⽣效⽇期：2022 年 12 ⽉ 30 ⽇） 

利息及財務費 

零售購物實際

年利率 

32.79% 

安信會不時對持卡⼈之零售購物實際年利率作出檢討。如持卡⼈的⽉結單之總結⽋於到期

繳款⽇或之前尚未全數清還，持卡⼈便須按以下項⽬繳付財務費⽤：(i)未償還之⽉結單結

⽋將由到期繳款⽇前⼀個⽉結單截數⽇期起，按每⽇計算直⾄全數清還為⽌；及(ii)所有在

到期繳款⽇前⼀個⽉結單截數⽇期後入賬的新交易，從入賬⽇起計算財務費⽤直⾄全數清

還為⽌。 

現⾦透⽀實際

年利率 

35.87% 

安信會不時對持卡⼈之現⾦透⽀實際年利率作出檢討。利息將按照每次現⾦透⽀的未付清

餘額，由有關的交易指⽰⽇期開始按⽇計息，直⾄全數付清之⽇為⽌。 

拖⽋實際年利

率 

不適⽤ 

免息還款期 ⻑達 53天 

最低付款額 為 HK$50 或以下所有項⽬之總額（以較⾼者為準）： 

(i)已發單的全數財務費⽤以及其他利息與收費總額；(ii)⽉結單總結⽋的 1%（不包括全數

財務費⽤以及其他利息與收費總額）；(iii)逾期款項（如適⽤）；(iv)超逾信⽤額之全數⾦

額（如適⽤）。 

收費項⽬ 



年費 HK$1,500 

現⾦透⽀⼿續

費 

現⾦透⽀交易額之 3.5%或 HK$100（以較⾼者為準） 

外幣簽賬費⽤ 豁免外幣簽賬⼿續費 

逾期費⽤ 最低付款額或 HK$320（以較低者為準） 

超逾信⽤額費 每期 HK$220 

退回授權直接

轉賬費 

每項 HK$180 

安信保留根據客⼾之⼾⼝紀錄並不時發出通知更改利率及收費的權利。安信可不時通知客⼾修改上述項⽬。 

此安信 WeWa 銀聯鑽⽯卡重要收費撮要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If you wish to obtain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bove Summary of Important Fees and Charges of PrimeCredit 

WeWa UnionPay Diamond Card, please call 2269 8822. 

 


